
4.2.5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随着城镇汽车保有量大幅提升，交通压力与日俱增。建筑场地内的交通状况直

接关系着使用者的人身安全。人车分流将行人和机动车完全分离开，互不干扰，可

避免人车争路的情况，充分保障行人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的安全。提供完善的人行道

路网络可鼓励公众步行，也是建立以行人为本的城市的先决条件。 

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如果照明不足，往往会导致人们产生不安全感，特别是

在空旷或比较空旷的公共区域。充足的照明可以消除不安全感，对降低犯罪率，防

止发生交通事故，提高夜间行人的安全性有重要作用。夜间照明应符合现行行业标

准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163的有关要求。夜间行人的不安全感和实际存

在的危险与道路等行人设施的照度水平和照明质量密切相关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

统照明应以路面平均照度、路面最小照度和垂直照度为评价指标，其照明标准值应

不低于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CJJ45的有关要求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照明设计文件、人车分流专项设计文件；评价

查阅相关竣工图。 


